麦盖提县11个乡（镇、场）国土空间规划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与必要性
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，乡镇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。为科学合理地利用国土空间资源，促进乡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国家和地方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，结合乡镇实际情况，特编制乡镇规划。
二、起草依据
（1）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等，确保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符合国家法律要求。
（2）技术标准：根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（试行版）》等标准要求，结合乡镇实际情况，编制乡镇规划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实际情况依据：根据《麦盖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的传导要求，结合乡镇的自然地理条件、经济发展水平、人口分布、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，编制乡镇规划。
三、起草过程
前期调研及资料收集：项目前期对各乡镇进行资料收集并进行为期1个月的调研，收集了乡镇的地形地貌、土地利用现状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等基础数据，对村民和相关部门的需求和意见进行了收集整理。
征求意见：在规划初步成果形成后，广泛征求了麦盖提县各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各村村委会、村民代表以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。
修改完善：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，对规划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目前的公示稿。
